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2014 年暑期社会实践安全预案 

    1．各学院实践团队严格按照《2014年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申报书》上所列的项目开展活动。 

    2．各实践团队的成员在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前，必须向学校团委提交详细的联系方式和身份证号码， 由学校团委统一为实践团队成员购买保险。 

    3．各二级学院分团委要认真做好本学院实践团队成员的安全教育工作，并组织学生学习《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安全注意事项》（见附件） 。 

    4．各二级学院要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开始前加强对本学院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召开以二级学院、各实践团队组织召开组织学生学习教育部第 12 号令《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2002年9月1日生效）、《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实施办法》，并要求暑期立项团队的成员在学习后，统一在立项申报书上签名确认。 

    5．凡是由学院立项的团队，必须由老师带队参加，各团队指导老师不得中途随意离开团队，切实做好学生安全工作。 

    6．各二级学院要成立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安全领导小组，加强对学生社会实践安全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工作。 

    7．整个社会实践活动期间，对违反安全纪律的学生要及时给予批评和教育， 情节严重者要根据学院的相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8．各相关二级学院要和学生签订相关的安全责任书。 

    9．各相关二级学院要制定本单位暑期学生社会实践安全预案，各社会实践团队制定每天的详细行程（如：何时出发，小项目何人负责，联系方式等，表格的形式报送），并以书面加盖公章形式于7月3日前上报学院团委梁杰处。

    10.各实践团队每晚实践结束后，要做好一天小结讲评工作，并布置好第二天的工作安排。

    11.各实践团队每日结束后，报告安全状况（内容为：何时何地何实践内容、安全情况等），要以手机短信的形式于晚9：30之前报送李枚晏处（手机号码：15907739951）。实践活动结束后，要及时向学院校团委报告安全状况，实践团带队老师要负责追踪学生安全返家。
    12．凡是未按照学院安全预案执行的二级学院，在实践活动过程中若出现安全问题，则由相关二级学院承担责任。

附件：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2014 年暑期社会

      实践安全注意事项 

                      共青团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委员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2014 年暑期社会实践安全注意事项 

    一、实践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1．活动过程中，个别同学因对当地气候和地区环境的不适应而导致晕厥或者突发疾病， 或者因被蛇和蚊虫叮咬等原因导致的伤害。 

    2．在活动期间不慎被盗被抢，以及可能遭受到的人身伤害。  

    3．实践成员遭遇交通事故。 

    4．活动时接近危险设施或到危险地段（含危险水域）。 

    5．实践成员与社会人员发生纠纷，身体受伤。 

    6．实践成员因种种原因，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7．参与大型社会活动时，人群发生拥挤、踩踏并可能由此产生伤害。 

    8．活动中发生火灾等突发事件。 

    9．其他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 

    二、应对措施 

    1．外出活动时，实践成员应掌握基本的生理卫生常识和相应的急救知识，随身携带常用应急药物；在遭遇突发事件时，保持冷静并进行适当的处理，如果情况严重须及时送医院诊治。另外在实践期间，注意搞好个人卫生。 

    2．增强实践成员的安全自卫意识，保持一定的警惕心理，保管好个人贵重财物；同时在实践中避免单独和夜间活动，尽量采取小组活动的形式，活动行程应及时向团队报告，不单独到陌生或者荒僻的地方。遭遇偷窃、抢劫以及其他意外伤害，应保持冷静，灵活应对，以保证自身安全为前提，并及时报案。 

    3．加强实践成员的交通安全意识，交通事故发生后应尽快将伤者送往医院，并注意保护现场，及时向相关交通部门报告。  

    4．活动期间要远离危险设施或到危险地段（含危险水域），确需接触时，必须有专业人士陪同，并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5．在公共场合应注意自身言行举止的得体，要避免与人争执，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如与社会人员之间发生争吵甚至斗殴，现场同学应及时制止，防止事态恶化；如不听劝阻，应迅速联系公安部门共同处理。 

    6．与所在学院和校团委保持信息沟通渠道的通畅。 

    7．尽量避免到人群拥挤的地方，在公共场所或参加大型活动时要遵守秩序，注意自我保护，在踩踏事故受伤后要及时送往医院。 

    8．掌握基本安全常识，不到有安全隐患的场所，如发生火灾等灾害，一切以保障人员安全为第一位，及时组织人员疏散逃生，同时通知相关部门。 

    9．在实践活动过程中注意分析、排查和防范其他安全隐患。  

    三、相关规定 
    1．出发前，应再次与实践地联系，确保所有安排（如食宿交通）都已妥当，确保住宿地有安全保障。
    2．出发前，应办理好在实践地活动所需的必要证件和证明。  

    3．出发之前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组织学习基本安全问题的预防措施以及应对技巧，熟悉当地习俗和历史地理等情况，掌握当地的应急救助机构联系方式，并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应急准备。 

    4．实践过程中，强调组织纪律性，成员要听从指导老师或者负责人的指挥，负责人应与每名队员随时保持联系。 

    5．活动过程中，队员们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遇到突发事件，要沉着冷静，共同解决。 

    6．因个人不注意日常安全，不听组织安排而引发的事故，一切后果由个人承担，并给予相应的处分。 



